
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
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国

务院令第 144 号）有关规定

第三条 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

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宗

教团体的邀请，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

第四条 外国人可以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认可

的场所举行外国人参加的宗教活动。

第五条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可以邀请中国宗教教职人员为

其举行洗礼、婚礼、葬礼和道场法会等宗教仪式。

第六条 外国人进入中国国境，可以携带本人自用的宗教印

刷品、宗教音像制品和其他宗教用品；携带超出本人自用的宗教

印刷品、宗教音像制品和其他宗教用品入境，按照中国海关的有

关规定办理。

禁止携带有危害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内容的宗教印刷品和宗

教音像制品入境。

第七条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招收为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留学

人员或者到中国宗教院校留学和讲学，按照中国的有关规定办

理。

第八条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

法律、法规，不得在中国境内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

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和进行其他传教活动。

第九条 外国人违反本规定进行宗教活动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劝阻、制止；构成违

反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行为或者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宗教活动适用本

规定。

第十一条 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台湾居民在大

陆，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进行宗教活动，参照本规定执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务院令第 291 号）

有关规定

第五十六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

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

国家统一的；

（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

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92 号）

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

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

国家统一的；

（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

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国务院令第

372 号）有关规定



第七条外 国宗教组织、宗教机构、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

员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合作办学活动。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和开展宗教活动。

（五）《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 686 号）有关规定

第三条 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

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

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

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

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

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不得宣扬、支持、

资助宗教极端主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

行恐怖活动。

第五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

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相互

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

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

第四十一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

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

性的捐赠。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开展宗教教

育培训，不得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活动等。

第四十四条 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传

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第四十七条 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经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的内容应当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宗教事务管理的相关规定。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的内容，不得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

二款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

职人员可以依法兴办公益慈善事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公益慈善活动传教。

第七十条 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

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其审批机



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

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学校应当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

（七）《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教育部、外

交部、公安部令第 42 号）有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高等学校应当尊重国际学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

信仰，但不提供宗教活动场所。学校内不得进行传教、宗教聚会

等任何宗教活动。

（八）《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工信部令第 5 号）有关

规定

第二十四条 网络出版物不得含有以下内容：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

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的。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

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61 号）有关规定

第十条 个人携带、邮寄进境的宗教类印刷品及音像制品在

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准予进境。



超出个人自用、合理数量进境或者以其他方式进口的宗教类

印刷品及音像制品，海关凭国家宗教事务局、其委托的省级政府

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予

以征税验放。无相关证明的，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

政处罚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理。散发性宗教类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禁止进境。


